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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复兴背景下新中国乡村治理
的历史演进及经验

苟颖萍，李晓玉
（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，甘肃 兰州　７３００５０）

摘　　　要：阐述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在于乡村良性秩序的建构和运行，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

石。分析新中国乡村治理历经“政社合一”“乡政村治”，再到新时代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

的演进。指出党的领导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及农民主体性与积极性的发 挥

是新中国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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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在于乡村良性秩序

的建构和运行，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。
以民族复兴为视角，研究新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

演进及经验，不仅有利于充分认识新中国乡村治

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，而且为建构民族复兴

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注脚，为新

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思路。

一、新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

１．改革开放前的乡村治理

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，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

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，中国的乡村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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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此开启了现代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。稳固和

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

临的紧迫任务。
（１）土 地 改 革 时 期。“战 争 和 土 改 是 在 新 民

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、一切

党派的 两 个‘关’。”［１］随 着 新 中 国 的 成 立，“战 争

关”基本过去了，解决土地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乡

村治理的第一要务。据统计，１９４９年农村人口占

全国总人口８９．４％，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

７０％［２］。这一时期，全 国 还 有２／３的 地 区 存 在 着

封建土地制度，贫农、雇农、中农与富农和地主在

耕地资源的占有上存在较大差别，占农户总数不

到７％的地主、富农，占有总耕地的５０％以上，而

占全国农户５７％以 上 的 贫 农、雇 农，仅 占 有 耕 地

总数的１４％，处于无地少地状态［３］。针对这一情

形，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实际，采用革命战争年代

的成功经验，组织农民在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

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通过土地改革，农民获得土

地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料。正如毛泽东所言“一切

空话都是无用的，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

利。”［４］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 积 极 性，农 业

生产迅速恢复。就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等主要农产品

的产量而言，１９５１年 比１９５０年 分 别 增 长８．７％、

４８．８％、２２．４％，１９５２年 又 比１９５１年 分 别 增 长

１４．１％、２６．５％、１２．５％［５］。
（２）农业合作化时期。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
是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。土地改革完成

后，土地分散在农民手中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

系并未完全在农村建立，如何把占中国绝大多数

的农民组织起来，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，是
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。

由于农业生产的落后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有

很大的制约作用，从１９５３年开始，党积极引导农

民组织起来，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，通过互助

组、初 级 社 和 高 级 社，最 大 限 度 地 将 农 民 组 织 起

来，凝聚农民集体力量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。至

１９５６年底，全 国 建 立 了７５．６万 个 农 业 生 产 合 作

社，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达到１．１７亿户，占全国农

户总数的９６．３％，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

作化。这一时期乡村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：就主

要农 作 物 产 量 而 言，粮 食 产 量 平 均 每 年 增 长

３．７％，棉花产 量 平 均 每 年 增 长４．７％；就 单 位 面

积产量而言，粮食亩产最高超过１　０００斤，棉花亩

产最高已超过１００斤以上［６］。
（３）人民公社时期。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巩固

人民公社制度是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。

１９６２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《农村人民公社

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，正式确认人民公社实行的管

理体制为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。人民公社实行

“政社合一”的体制，它是“国家基层政权与乡村社

会经济组织的重合，既是国家政权，又是乡村社会

组织生产和生活的机构”［７］，更是乡村治理体制。
人民公社化的特点是“一大二公”，即规模大，

公有化程度高，组织军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、生活集

体化。它打破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集体界限，
土地为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三级所有。权力高度集

中的乡村治理体制，更高程度地整合了农村资源，
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农业生产

条件也得到极大的改善。在１９５７—１９８２年期间，
农村用电量增长２８２．５倍，农机总动力也 增 长 了

１３５．９倍［８］。不可 否 认 的 是，“政 社 合 一”的 人 民

公社体制，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我国乡村文明

的进程［９］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乡村社会 的 稳

定，但“人民公社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提高

公有化程度。”［１０］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损 伤 了 农 民 个

体的生产积极性。

２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国农村面 临 两 大

问题：一是“政社合一”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；
二是两亿多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。正如邓小平

所说：“在没有改革以前，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

贫困的状况，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。”［１１］这一时期

的乡村治理，其重点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，开展村

民自治的探索和实践。

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安徽省凤

阳小岗村的１８户农民率先“包产到户”，这一形式

逐渐推广到全国，这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生产和分

配的自主权，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用辛勤劳作和较

高产出为国 家 作 贡 献 的 积 极 性。１９８３年 中 央 一

号文件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提出，要

通过实行政社分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改革

人民公社的体制，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

全国的迅猛发展。这使得人民公社体制逐渐丧失

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，在社会关系上也逐渐降低

了对农民的约束力。村民自治这一实践就是在这

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。
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农民当家

作主，在 农 民 的 主 动 参 与 中 确 立 其 主 体 地 位。

１９８０年２月，全国出现了第一个由农民选举产生

的村委会 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委会。随

后，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，不少地方开展了建

立村民 委 员 会 的 试 点。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，五 届 人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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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次 会 议 通 过 修 改 后 的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

法》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，确立了村民委员会

的法律地位；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，通 过 的《中 华 人 民 共

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试行）》把村民自治作为

一种新型的群众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在法律

上正式确立。１９９８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

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将“四个民主”即实行民主选举、
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的内容，用法律条

文明 确 下 来，使 村 民 自 治 有 了 可 靠 的 法 律 保 障。
至此，我国“乡政村治”的格局基本确立。

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，面临农 业 基 础

薄弱、农村发展滞后、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的巨大

挑战。中央从２００４—２０１０年连续７年发布以“三
农”为 主 题 的 一 号 文 件。２００４年 废 除 农 业 税，

２００６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

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提出要建设“生产发展、生活

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的新农村。
通过新农村建设，我国农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

总产值都有了大发展。在２００６—２０１７年期间，农
业总 产 值 从２００６年 的２１　５２２．３０亿 元 增 加 到

２０１７年的５８　０５９．７６亿元，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也

由２００６年 的４０　８１０．８３亿 元 增 加 到２０１７年 的

１０９　３３１．７２亿元，乡村治 理 取 得 明 显 成 效。村 民

自治制度的广泛实践，使广大农民在农村中真正

享受到民主，并自觉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，从而

满足了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但村

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还没有发挥出其

应然作用，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存在村治整体水

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等问题。

３．新时代“三治”结合的乡村治理

虽然改革开放时期的乡村治理取得了一定的

成效，但是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处于爬坡阶段，乡村

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。主要表现在农业发

展方式粗放、产业结构单一、生态环境恶化、乡村

治理失灵等方面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

时代，为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

矛盾，党和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

系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并提出“健 全 自 治、法 治、德 治”［１２］相 结 合 的 乡

村治理体系，这不仅明确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

内容，而且指明了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手段。
自治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前提与基础。自治是

属于村庄管理的范畴，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

治是建立在村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，让村民直接

参与基层群众自治活动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实现形式，是健全

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。法治是乡村有效治理

的保障。法治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，新时代的乡

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，法治的刚性约束是

消解乡村矛盾，建立稳定秩序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

的关键。德治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支撑。德治是属

于社会治理的范畴，主要通过村规民约、道德公约

等形式，深入挖掘乡村社会中的道德力量，凝聚起

村民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德、法、礼并用，从而更好地

约束村民自身行为，减少乡村社会矛盾，实现乡村

善治。与具有“刚性”的法治和自治不同的是，德

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更具柔性约束力，能够有效

发挥道德引领、规范、约束的内在作用，使村民自

觉培养法治精神和自治意识，从而自觉遵守法律

法规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。

二、新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轨迹

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，乡村治理体制历经多

次改革，形成了“政社合一”“乡政村治”和新时代

“三治”结合等乡村治理模式。这三种治理模式都

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根据治理的目标、任务而

建构的。从 新 中 国 乡 村 治 理 的 演 进 历 程 不 难 看

出，治理主体、内容和方式发生变化，不同治理模

式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特征。新中国乡村治理的演

进轨迹是治理主体的变迁、治理内容发生变化和

治理方式的变迁。

１．治理主体的变迁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乡村社会的 治 理 主

体结构几经变迁。土地改革时期，基层政权与农

民是村治主体。基层政权在农村中行使组织和动

员的功能，充当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。人民公社

化时期，人民公社是村治主体，乡村治理主体比较

单一。突破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１９８３年，我
国建立起以“乡政村治”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管理体

制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、各类农村经济组织、农村

基层事业单位、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等在乡村治理

中都承担着一定的角色，乡村治理主体逐渐多元

化。在新时代“三治”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中，村

民是 真 正 的 乡 村 治 理 主 体，基 层 党 政 府、村 两 委

（村党支部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）等也都是乡村治

理的重要力量。

２．治理内容发生变化

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内容主要是在农村

地区建立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，治理内容相对比

较单一。在“政社合一”的乡村治理模式下，国家

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的能力空前增强，行政化、指
令性、单向性是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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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。在“乡政村治”模式下，既要合理划分“政务”
和“村务”，又不能使其对立。新时代“三治”结合

的乡村治理模式下，“村务”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

中心，大多数“政务”都是服务“村务”的。

３．治理方式的变迁

“政社合一”模式下，主要依赖国家权力动员

和整合乡村社会，制度化程度比较低；而随着家庭
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，国家权力不断后撤

及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不断下降，引起了乡村治

理结构的再组织和重建。“乡政村治”模式下，行

政理性化程度不断加强，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日

趋完善，保障农民从事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自主权、
重建国家对农村有效管理的重任。但其制度执行

能力较差，在很多情况下依赖于正式权力的非正

式运作。新时代提出“三治”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

系，意味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，有助于推进乡村

治理的良性有序发展。
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不仅见证了探索中

国特色乡村治理之路的变迁史，更是见证了中国

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。通过

归纳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，能够更

好地指导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。

三、民族 复 兴 背 景 下 新 中 国 乡 村 治 理

的经验

１．党的领导 是 实 现 乡 村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根 本

保证

党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

的问题［１３］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、
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。
（１）党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领导不断加强。新

中国成立之初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得到大发展，到

１９５６年底，党的 基 层 组 织 基 本 实 现 了 在 乡、村 两

级的全覆盖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为了提高农村基层

党组织建设质量，党中央于１９９９年２月颁布实施

了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》。随着

农村改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，党中央对其进

行修订，２０１８年底开始实施。农村基层党组织在

乡村治理中主要承担着直接联系群众、宣传群众、
组织群众、团结群众，把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贯彻

执行到农村基层的重任，是乡村治理的战斗堡垒。
到２０１８年底，农村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广，数量众

多，其中３１　６１０个乡镇和５４５　１８９个行政村都已

建立党组织，覆 盖 率 超 过９９％，全 国 党 员 数 量 也

已达到９　０５９．４万，其 中，农 民 党 员 就 有２　５４４．３

万人，占党员 总 数 的２８．１％［１４］。因 此，不 断 增 强

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既是

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推动乡

村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举措。
（２）农业、农村、农民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

重中之重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

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以“进京赶考”的姿态开始了从

相对单一 的 农 村 工 作 向 全 面 农 村 与 城 市 工 作 转

变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党和政府从最初的“摸着石头

过河”到后来注重“顶层设计”，出台了一系列的惠

农助农政策。截至目前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布

的聚焦“三农”问 题 的 中 央１号 文 件 就 有２２份。
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国农村发展成就显著。据统计，
粮食总 产 量 由１９４９年 的１１　３１８．４０万 吨 上 涨 到

２０１８年的６５　７８９．２２万吨；棉花产量由１９５８年的

１９７万吨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１０万吨；农村人均可

支配收入也 从１９４９年 的２００元 左 右，增 加 到 了

２０１８年的１４　６１７元［１５］。

２．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是 实 现 乡 村 治 理

现代化的制度优势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，在十

余年时间里，就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，为中

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建设社会主义

新农村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中国农业的成就、农

村的发展、农民的收入发生历史性变化，日益显示

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点。
首先，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，农业总产值不

断增加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。“７０年间，
我国粮 食 产 量 先 后 迈 过１１个 千 亿 斤 台 阶，从

１９４９年时的２　２６４亿斤，到现在已连续４年稳定

在１．３万亿斤以上。用不到全球９％的耕地养活

了近２０％的人 口，成 功 解 决 了１４亿 中 国 人 口 的

吃饭问题。”［１６］其 次，农 村 生 产 方 式 深 刻 变 革，农

业功能不断拓展，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

已经 超 过８０％。再 次，农 民 收 入 水 平 稳 步 提 升，
农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１４　６１７元，比１９４９年

实际增长４０倍。最后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 国 脱

贫攻坚成效斐然。截至２０１８年末，全国农村贫困

人口从２０１２年 末 的９　８９９万 人 减 少 至１　６６０万

人，累计 减 少８　２３９万 人；贫 困 发 生 率 从２０１２年

的１０．２％下 降 至１．７％，累 计 下 降８．５个 百 分

点［１７］。中国农村 发 展 之 所 以 取 得 这 样 令 人 瞩 目

的成绩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地把制度优势转

化为治理效能，“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

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，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

多群众，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”［１８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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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实现乡村 治 理 现 代 化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初

心和使命的生动诠释
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刚 刚 结 束

历经多年的战争，农村地区尤其贫困，恢复和发展

农村经济，走上富足之路成为当时我国面临的重

要任务。为了解决温饱，让老百姓有饭吃，中国共

产党不忘初心，勇担使命，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土

地改革运动、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大力推动农村经济

建设，努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。
改革开放时期，中国共产党仍然牢记宗旨，不

懈探索，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

奇迹。１９７８年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１８名农民搞

起了“大包干”，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后，１９７９
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３．３万斤，相当于“文革”期
间年均产量的４倍；油料总产３．５万斤，相当于之

前２０年产量的总和［１９］。包产到户取得了明显成

效，并逐渐向全国推广开来，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

的支持。从新中国成立至小岗村“大包干”的整个

过程中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干部正是紧紧抓住人

民的需求，采 取“从 群 众 中 来，到 群 众 中 去”的 方

法，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，始终保持

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对农村政策不断进行调

整、完善、提高，从而使人民群众能够在现有体制

内尽可能地提高生活水平。
进入新时代，中国共产党依旧勇担实 现 中 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，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的任务。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，农业人

口众多的基本国情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，多
次强调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”。这表明我国

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，中国共产党在谋

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始终牢记共产党人

的初心和使命，牢记为谁发展，发展成果由谁来共

享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的征程中，不能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影，
不能忽视他们最基本的利益诉求。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就要切实提高农民主体地位。要提高农民决

策参与度，培育农民主人翁精神；要加强基层党组

织建设，切实提高农民参与度；要促进农民深度融

入 乡 村 振 兴 战 略，让 农 民 真 正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

主体。

４．以农民为本，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积

极性

纵观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不难发现，中 国 共

产党历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，始终充分尊重农

民群众的首创精神，尊重农民民主权利，尊重农民

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，让农民当家作主，从而

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实践的积极性。
（１）充分尊重农民在乡村治理活动中的首创

精神。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能动作

用和创 造 作 用。我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以 农 村 为 突 破

口，以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形成的包产到户为起

点，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。伴随而来的是家庭
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，粮食产量的持续增

加。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粮 食 产 量 连 续６年 稳 定 在

１．２万亿斤以上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探

索实践中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，充
分发挥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，不断激发乡村社会

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（２）尊重 农 民 民 主 权 利，建 立 和 完 善 村 民 自

治制度。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除了尊

重农民自身意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，还

充分尊重农民民主权利，在乡村建立和完善村民

自治制度，激发基层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治理活力。
村民自治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，在基层充分发

挥农民的自主权，使得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

村委会这种群众自治组织形式、村民自治示范活

动、村务公开等一系列内容，基本适应了当时农村

经济体制改 革 和 基 层 民 主 发 展 的 需 要。１９９８年

１０月党的十 五 届 三 中 全 会 指 出“实 行 村 民 自 治，
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

政治的伟大创造。”［２０］此后，村民自治制度进入快

速发展阶段。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，有利于满

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实现乡村善治。
（３）充 分 尊 重 农 民 在 乡 村 治 理 中 的 主 体 地

位。农民在 我 国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而 又 特 殊 的 群

体，是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。在乡村

治理的过程中，农民既是主体，又是客体。农民的

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大多是农村基层组织中不

脱产的农民，主要通过参与、互助、合作等形式参

与乡村治理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乡村治理体系的

变革始终尊重农民意愿，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

和创造作用。土地改革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

民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，把广大农民从被

压迫、被剥削的困境中解放出来，让过去大多为贫

农、雇农、佃农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财产，这大大

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在农业合作化时期，
广大农民群众为响应国家号召，纷纷投身于国家

建设的社会大潮中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。改革开

放以后，我国实现了从“政社合一”到村民自治的

转变。７０多年来，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出的具

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，是“以人为本”“以农

民为本”的 乡 村 治 理 理 念 不 断 落 实 的 治 理 之 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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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的客体性则体现在基层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农

民，乡村善治的最终目标也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

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农民的主客体地位决定了

在民族复兴背景下，在推进中国农村繁荣、发展和

稳定的过程中，无论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“枫桥经

验”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创造的地方特色治理

模式，推行乡村治理都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，目的

是要依靠群众，关心群众，服务群众，不断推进乡

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。

四、结　　语

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的乡村治理，无论是在

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史上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

义和实践价值。首先从民族复兴背景下乡村治理

的历史演进来看，我国的乡村治理始终紧扣乡村

现代化的治理目标，在解决“三农问题”的同时，促
进了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现代化。其次是充分发挥

各类治理主体的作用，实现协同共治。乡村治理

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，广泛组织、动员广大农民，
由政府负责贯彻落实党对乡村治理的路线方针政

策。再次，要加强乡村组织建设，充分发挥其专业

服务功能，加强各类乡村组织的协同治理。最后

要积极推进乡村法治建设，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

法治保障体系，使得民族复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

依法而治。
乡村治理的历史再次表明：乡村社会 治 理 是

国家治理的基石，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，就没有乡

村的全面振兴；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，就没有中

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要实现国家治

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就必须立足中国农村

实际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的制度优势，抓实、抓细、抓新乡村治理，从而最终

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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